
长宁区节能低碳和应对气候

变化“十三五”规划

为进一步加大节能低碳工作力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建设资源节约利用、生态清新宜人、更加宜商宜居的绿色

城区，根据《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关于制定长宁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长宁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及《关于开展本市“十三五”节能低碳和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的精神要求，制定本规划。

一、“十二五”节能低碳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情况

（一）节能指标完成情况

单位增加值能耗在 2010 年基数上逐年下降，2015 年单位增加值能耗比

2010 年下降 20.76%，超额完成“十二五”下降 17% 的节能考核目标，完成进

度为 124.89%。

能源消费总量得到较好控制，2015 年长宁区能源消费总量 74.55 万吨标准

煤，控制在目标 95 万吨标准煤以内，完成“十二五”总量控制目标。

（二）工作进展情况

“十二五”期间，长宁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长宁“绿色城区”，

按照中央和上海市的统一部署与要求，扎实开展工作，稳步推进项目，夯实基

础，勇于创新，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缓解能源供需矛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升城区环境品质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果。

1、推进长宁低碳示范区建设

（1）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体制机制。成立长宁区低碳项目管理办公室（现

更名为长宁区低碳项目管理和发展中心），承担长宁低碳示范区推进工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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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球环境基金 500万美元赠款项目和世界银行 1亿美元贷款项目的申报工作，

签署有关协议，并被纳入上海市首批 8 个低碳发展实践区；制定出台《长宁区

低碳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上海市长宁区既有公共建筑节能综合改造推

进办法》；明确由 2 家商业银行承担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执行机构，基本形成长

宁低碳示范区项目推进体制机制与运作模式。

（2）加强课题研究，推进重点项目。完成长宁低碳示范区虹桥地区麦肯

锡减排成本曲线分析、节能量评估、碳交易机制、建筑节能改造政策等 20 余

项课题研究，形成长宁低碳示范区项目建设框架；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

23 个，合计建筑面积 134.78 万平方米，年节能 11832 吨标准煤；推进 3 个新

建项目按照节能 70% 标准设计建造，合计建筑面积 16.84 万平方米，其中 1 个

项目已竣工验收；推进 1 个近零排放建筑建设；推进同仁医院（原长宁区中心

医院）分布式供能项目建设；推进虹桥地区慢行交通系统建设，完成慢行道路一、

二期设计，建设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形成包括 12 个站点、450 个锁桩的区域

交通微循环；推进 7个光伏发电项目，合计光伏发电容量 1185.5 千瓦。

2、推进产业节能

继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关停并转迁 8 家重点工业企业；2015 年战略性新

兴产业制造业产值比重达到 82.86%；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2015 年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全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93.2%，比 2010 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加强第

三产业节能，创建绿色旅游饭店 8家，第三产业单位增加值能耗逐年下降。

3、推进建筑节能

（1）新建建筑节能。严格执行新建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完成初步设计

审查项目 51 个，总建筑面积 225.74 万平方米，全部按照节能标准设计；东方

国信、博世（中国）总部、融真钢铁 B2 楼、明沪科研大楼等 4 个项目被评为

二星级绿色建筑，合计建筑面积 27.81 万平方米，威宁路办公楼、舜元科创中

心 2 个项目正在按照二星级绿色建筑标准设计和建造，合计建筑面积 6.6 万平

方米；博世（中国）总部被评为上海市建筑节能示范项目；推进周家桥街道 91

号街坊、博世（中国）总部、旭辉虹桥国际广场、明沪科研大楼等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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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筑一体化应用项目；竣工全装修住宅项目 9个，建筑面积 20.95万平方米；

尚在建设全装修住宅项目 2个，合计建筑面积 8.57 万平方米。

（2）既有建筑节能。完成 30 幢既有建筑节能综合改造，总建筑面积

160.81万平方米；4个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被评为上海市建筑节能示范项目；

累计完成旧小区综合整治 344 万平方米；新华路 1 号住宅被评为市节能省地型

住宅示范项目“四高”优秀小区。

（3）建筑施工节能与建筑用能管理。督促并鼓励建筑工地降低施工能耗，

获评市级节约型工地 5 个、绿色施工工地 8 个，评选区级节约型工地 5 个；建

立和完善长宁区建筑能效监控平台，平台实现分项在线监测和定量评价运行效

率的楼宇达到 163 幢，其中上传市平台楼宇为 100 幢，监测电能装机容量近

600 兆瓦，每年可参与管理近 6 亿度的电能消费；完成 56 幢楼宇能源审计，对

31 幢楼宇进行了能效公示，16 幢楼宇完成能效测评和能效标识工作。

4、加强交通节能

优化区域内交通组织，新增、整合或调整公交线路 20 条，推进虹桥、中

山地区地下通道等楼宇连通项目，改辟建安顺路、紫云西路、淞虹路、福泉路

等 13 条瓶颈路和断头路；完成长宁停车诱导系统三期工程，在 18 个停车场库

安装停车诱导系统，并建成虹桥地区智能交通诱导系统；推进充电桩建设，公

共停车场库累计安装充电桩 36 个；完成临空地区慢行系统规划和虹桥地区交

通组织规划研究，编制长宁区公共交通（2012 ～ 2015）规划方案和静态交通

系统规划；倡导低碳出行，在区政府、各街道镇以及虹桥、临空地区累计投放

公共自行车 900 余辆。

5、推进机关事业单位节能

积极落实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加强机关行为节能和用能设备节能；机关大

厦、工商分局等公共机构实施了照明节能改造，机关内安装充电桩 12 台，改

造电热水器 22 台，淘汰黄标车 68 辆；机关大厦和区公安分局分别成功创建国

家第一批和第二批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机关大厦同时成功创建上海市首

批30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在全区各级机关单位开展“文明餐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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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卫生系统推广应用节能产品，推进照明、太阳能供热等节能改造项目，

优化用能设备运行管理，卫生系统节能灯安装率超过 80%，2 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通过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加强节能管理，推进同仁医院（长宁区中心医院）

节能综合改造项目。

6、推进社区节能

推进节能惠民工程，完成 2 个小区公共部位照明节能改造，江苏路街道获

批为上海市低碳社区创建试点；开展绿色创建评选活动，获批市级绿色小区8个，

评选区级绿色小区 137 个，绿色单位 6 个，绿色家庭 2000 余户，创建市级环

境教育基地 1 个；完成 566 台住宅乘用电梯安全风险与节能评估；推进百万市

民学环保、低碳出行等主题活动，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居民节能活动。

7、推进重点用能单位节能

根据年度用能情况，发布重点用能单位名单，明确年度节能目标与任务，

按照行业、领域分解落实到各相关部门；定期组织重点用能单位节能业务操作

培训，尤其就建筑能效监控平台的使用加强对重点用能楼宇的培训；对能耗变

动异常且对全区节能形势影响较大的重点用能单位进行走访约谈，推进定位管

理。

8、加大节能资金扶持力度

财政投入力度逐年加大，累计预算安排节能专项资金 3145 万元、低碳专

项资金 1.18 亿元，用于支持我区各项节能减排降碳工作；修订《长宁区节能

减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扩大扶持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开展年度节能减排

专项政策兑现工作，根据项目进度开展低碳发展专项资金兑现工作，对社会主

体开展的节能技改、节能技术研发、高节能标准建筑建设与改造等项目给予补

贴；与世界银行、能源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展开合作，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我区节

能低碳工作。

9、加强节能技术研发与应用

完成天山路太阳能示范路灯低碳设计与改造项目；推广节能灯 21.2 万只；

编制发放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常用技术汇编、长宁区节能低碳改造手册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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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宣传材料；推进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15 个；获得各类政策扶持的节能减排项

目和企业数超过百个；落实长宁“十二五”产业发展导向中节能环保业优先发

展政策，引进节能减排环保企业；组建上海市节能服务协会长宁分会，加强节

能技术支持力量。

10、加强绿地碳汇能力

扩大城市绿地面积，推进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全区绿地面积 1049.96 万

平方米，其中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461.08 万平方米，比 2010 年底增加 22.51 万

平方米；绿化覆盖率 31.01%，比 2010 年底增长 2.21 个百分点；新增屋顶绿化、

绿篱围墙（含破墙透绿）等立体绿化 12.2 万平方米。

11、加强节能基础工作

加强能源统计力量，建立规模以上重点用能单位能耗指标完成情况报送制

度，定期发布能耗数据，统计服务与预警能力大幅提高；定期针对区各节能管

理部门、重点用能单位以及社区居民开展节能管理、业务操作以及低碳生活等

方面的培训；加强媒体宣传，并通过节能宣传周、低碳日、地球日等主题活动，

宣传节能低碳理念，推广节能低碳产品，开展节能低碳技术咨询，提高全社会

节能低碳意识。

（三）存在的问题

“十二五”期间，长宁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以建

筑节能为重点，以长宁低碳发展实践区建设为抓手，着力推进一批重点项目，

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并有所创新，节能减排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是在工作中，

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推动节能低碳发展手段有待丰富。目前推进节能项目仅有激励政策，

缺少约束性手段，随着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作的推进，难度在逐步加大；物业

节能管理能力培训需进一步加强，以确保持续实现项目改造成果；外资企业关

于楼宇低碳环保的高要求对节能工作的激励效果在我区不明显；世界银行项目

执行机构的主动性创造性未得到充分发挥。

2、区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有待提高。“十二五”期间区财政加大了对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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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工作的支持力度，但资金执行率偏低的问题始终存在，政策知晓度仍有待

提高、项目排摸挖掘力度有待加大，方式有待进一步多样化，社会主体开展节

能改造的积极性有待提升。

3、区政府部门间节能低碳工作的协调性有待提高。区现行招商、企业服

务与奖励等政策与节能低碳工作之间缺乏协调，同时在开发建设项目、企业招

商等源头工作上也缺少对节能低碳标准的把关，建设项目在土地出让、设计开

发时未考虑高节能标准，招商时未考虑企业能效水平。

4、节能低碳管理能力有待提高。当前节能低碳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产品、

技术以及企业良莠不齐，政府的风险控制能力有待提高；为充分调动各方积极

性，项目推进机制的设计能力有待提高；目前长宁建筑能效监控平台功能距离

建设目标仍有差距，需进一步拓展与深化服务功能。

二、“十三五”节能低碳工作的指导思想与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上海市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决策部署，紧

密围绕我区“十三五”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建成绿色城区的发展

目标，以能耗和碳排放总量及强度双控为统领，以绿色化为导向，以低碳示范

区建设为抓手，以建筑节能为重点，以节能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优化为支撑，

以市场机制有效运作为关键，以全社会节能低碳理念普及与践行能力提高为基

础，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优化

宜居环境，提升城区核心竞争力。

（二）基本方针

1、强化总量和强度“双控”。聚焦重点行业和企业，以提高能效与发展

新能源为支撑，遵循节能低碳发展技术路径，拓宽节能减碳渠道，继续落实能

耗和碳排放的强度控制，完善强化能耗和碳排放的总量控制制度。

2、以绿色化为导向。将绿色化发展理念全面融入生产、生活方式，调整

优化经济发展格局，实施国际先进水平对标，整合绿色技术创新要素，完善绿

色发展体制机制，建立包括人才、技术、产品、市场的绿色发展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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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挥政府引导功能。提高政府对节能低碳发展全局的预判能力和调控

水平，完善引逼结合机制体制，加大激励性政策的支持引导力度，加快出台约

束性政策，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加强监管执法，改善节能低碳发展环境。

4、强化市场决定作用。优化创新节能低碳项目运营管理和资金投入模式，

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节能低碳长效管理体制机制。充分调动社会主体参

与和践行节能低碳发展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三）发展目标

1、总体目标

在符合区情的基础上，实现单位增加值能耗的下降，并将能源消耗和碳排

放总量控制在合理增长范围；主要用能领域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用能强

度进一步下降；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使用量。 

2、具体目标

（1）总量和强度目标

完成上海市下达的“十三五”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目标、2020 年能耗总量

控制目标和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

（2）能源利用效率目标

工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主要领域用能强度实现下降；公共机构和大

型公共建筑能效水平显著提升。

（3）能源结构目标

完成上海市下达的光伏开发目标。

三、“十三五”节能低碳重点任务

（一）建成长宁低碳示范区

一是完成世界银行低碳发展项目建设目标，到 2018 年项目结束时，在

2010年基础上，全市范围内实现节能7.6万吨标准煤，其中长宁区域内节能3.3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6.5 万吨；单位增加值能耗比 2010 年下降 22.5%。

二是完成世界银行低碳发展项目推进各项任务，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体制机制，

按照世界银行项目管理要求，开展专家选聘、课题研究等工作，评价项目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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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期提交项目年报，通过最终项目验收，同时完成上海市低碳发展实践区项目

建设任务，通过项目验收。三是按照时间节点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新建高

标准节能建筑、分布式供能系统和光伏发电、低碳交通、上海市低碳社区试点

等建设项目。四是研究出台节能改造约束性政策，出台强化的楼宇用能基准，

探索实施对标公示制度、碳交易模拟市场以及碳交易微循环系统等项目，创新

两家项目执行机构的融资担保政策与项目管理模式，形成完善的节能低碳发展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二）推进建筑节能

1、新建建筑节能。新建建筑全部按照上海市强制标准进行设计和建造；

在从区域规划到竣工验收的各环节中，加强绿色建筑标准执行的全过程监管；

新建节能率超过 70% 的高标准建筑 10 万平方米；新建近零排放建筑 1 幢，建

成后每年每平方米碳排放不超过 25kg。

2、存量建筑节能。完成宾馆、酒店、商务楼等既有公共建筑节能综合改

造 150 万平方米左右，并对有条件的楼宇进行智能化改造；大力推广绿色建筑

运行标识；完成旧小区综合整治 150 万平方米；提高碳汇能力，新增公共绿地

面积10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到31.27%，丰富立体绿化形式，扩大屋顶绿化、

檐口绿化、墙面绿化和破墙透绿等项目规模。

3、绿色施工和用能管理。施工方面，采用节能技术，加强节能管理，创

建绿色工地；推广装配式建筑和全装修住宅；提高废弃混凝土、建筑废弃物在

工程中的资源化利用率。用能管理方面，完善长宁建筑能耗监测平台，实现对

平台楼宇能耗的实时准确监测；拓展与深化楼宇能效管理系统服务功能，对节

能管理部门、楼宇业主与物业以及节能服务公司开放使用权限，形成基于建筑

能效管理系统的节能管理协同模式；以合理用能指南为依据，加强建筑能效对

标管理；开展楼宇用能调适，推广基于互联网的楼宇智能能源管控系统，优化

楼宇运营管理，推动楼宇用能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三）推进产业节能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引进能耗低、产出高的现代服务业企业和总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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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服务业结构；鼓励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战略性

新兴产业制造业产值比重；推进企业加强节能管理，积极创建低碳示范商店、

绿色低碳商场、节能环保大型综合超市、绿色饭店等；大力发展楼宇经济，提

高楼宇产出。

（四）推进交通节能

推进“一三五”低碳出行体系建设，完善虹桥地区公共自行车免费租赁系

统并拓展到其他区域；加快淘汰老旧交通工具，加大公共自行车投资力度，推

进充电桩建设，鼓励发展互联网拼车、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等共享出行模式；

完成虹桥地区慢行交通系统建设，通过缩小转弯半径和非机动车外侧停车等创

新措施，构筑绿色交通体系；完善公共出行信息发布系统，加强“智慧交通”

管理；优化地区交通组织，完善楼宇间交通勾连系统，完成虹桥地区和中山公

园地区一批地下通道建设，辟建和拓建区域内部分道路，根据实际需要新增或

调整部分公交线路。

（五）推进机关事业单位节能

一是加强机关节能，继续严格落实绿色采购制度；选取部分机关单位办公

用房，对用能设备实施节能改造，并加强机关办公用房的调剂管理；加强用能

设备节能管理和行为节能，优化空调、照明和电梯等设施运营，精简会议活动，

严格执行会议报批制度；推行能耗公示制度，区级公共机构能耗公示覆盖率达

到 60% 以上；加强公务保留用车管理，扩大充电桩建设规模，发展新能源汽车，

实施分时租赁制度，鼓励使用公务自行车出行。二是加强教育和卫生系统节能

管理，推广节能产品，创建节水型学校、节约型医院等各类节能低碳单位。三

是推进公共机构开展能效对标管理，继续鼓励和推进以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

节能改造。

（六）加大新能源利用力度

推进基于智能微网的分布式供能系统建设，完成同仁医院（原长宁区中心

医院）分布式供能系统项目，探索试点建设区域小型能源站；加大光伏发电项

目推进力度，扩大新增发电规模；全面取消分散燃煤设施，扩大天然气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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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抓好重点用能单位节能

以年能耗 500 吨标准煤以上的区重点用能单位为对象，5000 吨标准煤以上

的市重点用能单位为重点，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能耗监测和节能管理，明确和分

解落实节能目标，签订年度节能工作责任书；以重点用能楼宇为对象，试行节

能改造基准线约束、能源对标公示、碳交易模拟市场等制度。

（八）发展节能低碳产业与技术

鼓励引进新能源、节能服务等行业优质企业以及碳核查、节能智能软件开

发等新兴行业企业，提高节能低碳产业能级；以上海市节能服务协会长宁分会

为核心，完善节能服务企业信息库和专家库，加强与新能源企业及节能服务公

司的合作，建立区节能低碳技术支撑体系，向社会提供有针对性的节能低碳技

术服务；抓好节能低碳储备项目，推进一批新能源与节能产品研发项目，扩大

合同能源管理等新型节能管理模式的实施规模；继续组织力量编写和发放既有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常用技术汇编等指导材料。

四、“十三五”节能低碳工作保障举措

（一）完善节能低碳管理顶层设计

一是在区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完善区节能办与相关部门间统分

结合的工作体制机制。区节能办发挥指导与统筹协调的作用，提供资金与技术

支持，协调解决单个部门难以解决的问题；部门发挥专业特长以及与基层密切

的关系优势，推进项目实施，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形成各自的工作模式。

二是建立与区商务、规土、建交、投资等相关部门的信息交流机制，加强环境

招商，将节能低碳标准纳入土地出让、设计建造等环节，将楼宇节能信息和能

效水平列为楼宇招商公开信息，鼓励开发新建高标准节能建筑，力争将节能技

术与措施叠加到各类既有建筑改造项目中。三是加强区域内各部门间的政策协

调，能耗高且影响节能低碳发展全局的企业不能参加区各类先进评选，不能享

受财政补贴奖励等扶持政策。

（二）完善节能低碳项目推进模式

一是整合当前街道、楼宇间的“两新”组织等基层力量，加快形成以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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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项目管理和发展中心为核心，包括节能服务公司、楼宇同业组织、第三方机构、

浦发银行和上海银行以及街道镇等在内的项目推进网络体系，建立楼宇节能改

造信息互通机制，动员楼宇业主开展节能改造。二是完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运

作模式，加强与两家执行机构的沟通与协调，推动其创新项目管理体制机制，

优化审批流程，开发绿色信贷新产品。三是节能改造宣传从面向楼宇为主转变

为楼宇和节能服务公司并重，通过召开项目推介会、媒体介绍等方式，加强对

长宁节能低碳政策、项目运作模式等的宣传，调动节能服务公司挖掘改造项目

的积极性。

（三）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一是完善修订《长宁区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做好长宁区节能减

排专项资金和低碳发展专项资金年度预排，确保财政对节能低碳工作的投入完

成市考核要求。二是提高财政资金“雪中送炭”的作用，研究探索对创新性强

但有一定风险的节能研发或建设项目给予前期扶持，对于区内自发参与国家和

上海市节能低碳项目试点的企业给予扶持。三是优化财政资金投入模式，大力

引入社会资金，通过合同能源管理、PPP 等模式实施节能改造、优化运营系统

等项目，财政资金主要用于节能低碳基础性工作。四是整合利用世界银行、能

源基金会等各类机构的资金、技术、经验等资源，推进各类节能低碳项目建设，

支持知名节能低碳企业在长宁投资建设各类节能低碳试点示范项目。

（四）完善节能低碳政策体系并力争有所创新

借长宁世界银行低碳项目之机，在完善现有节能低碳发展激励性政策的基

础上，加强与上海市相关部门的沟通与联系，加快建筑节能改造基准线研究课

题成果落地；深化约束性政策研究，力争在全市约束性政策出台之前落地；争

取更多国家和上海市节能低碳先行先试政策、项目在长宁试点。

（五）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与水平

一是协助重点用能单位加强节能低碳管理能力建设，在常规的大型节能低

碳管理业务培训基础上，分行业、领域组织小规模的节能低碳培训研讨会，并

组织参观区内外节能低碳示范项目。二是完善节能低碳项目投资环境，通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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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低碳门户网站、项目推介会以及上海市节能服务协会长宁分会信息交流平台

等多种途径，发布长宁节能低碳项目、政策等信息，通过组织经验交流会、技

术讲座、委托开展课题研究等方式，为节能服务公司提供服务。

（六）加强节能低碳基础工作

一是加强能源统计工作，提高数据质量，强化服务功能，建立和完善基于

区统计局数据的宏观预警机制和基于建筑能耗监测平台数据的微观预警机制，

区节能办及相关主管部门据此加强对能耗异动单位自查和整改的督促与管理。

二是加强节能低碳宣传，组织节能宣传周、低碳日等主题活动，从衣、食、住、

行、用五方面倡导市民践行低碳；强化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开展绿色小区、绿

色家庭创建活动；组织节能低碳技术与生活技巧培训，参观节能低碳示范项目；

委托专业公司在社区组织二手货市场，鼓励物品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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